
 

元智大學學生社團經費補助辦法 

 

79.01.23 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訓育委員會通過 

80.03.17 七十九學年度第五次訓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82.07.08 八十一學年度第五次訓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85.08.13 八十五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指導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88.12.27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指導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2.04.09 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17 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09 100 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5.19 105 學年度第三次學生活動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健全社團組織發展，鼓勵積極辦理各項活動並提昇活動品質，以公平、公

正、公開之原則補助社團活動經費，爰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依規定程序登記核准之學生社團，須要申請補助者，悉照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三條 凡申請補助之社團應在每年 7月 31 日前提出新學年度上學期活動總預算，次年

1月 31 日前提出該學年度下學期活動總預算，凡未能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經費補

助申請之社團，除有特殊發展需求者，不得於事後要求追加辦理補助。 

第四條 為符合學生自治學習之原則，經費審查分為初審及複審： 

一、初審由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輔導學生會組織學生社團召開會議，

參加人員包含：學生會代表、各性質社團代表；對審議結果有異議者得提

出說明，必要時由課外組負責協調。 

二、複審由課外組送請學生活動委員會審查決定。 

第五條 各社團申請補助經費之類別如下： 

一、添置設備補助。 

二、舉辦活動補助。 

三、學術演講補助。 

四、其他經特別核准之補助。 

第六條 各社團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停止申請補助之權力： 

一、幹部及社員名冊，未能於學年開始之一個月內造冊送至課外組備查者。 

二、社團負責人及幹部無故不參加社團幹部研習會者。 

三、課外組或學生會召集之各種會議，有兩次以上無故不到者。 

四、前次活動補助核銷手續未照規定辦理者。 

五、組織不健全，平時活動表現不佳者。 

六、無故不參加社團評鑑者。 

第七條 依據社團之經費預算申請表件，按下列原則進行審核： 

一、社團之設備非全社性，而係可歸屬於個人持有之配件，不予補助。 



 

二、精密度高易損壞或價高易受覬覦遺失之設備，不予補助。 

三、人數未達適當規模，入不敷出之活動，不予補助。 

四、缺乏活動具體計畫、預算或經費支出一覽表之活動，不予補助。 

五、社團之文具紙張及一般性消費物品，不予補助。 

六、不參加社團評鑑或丙等以下之社團，不予補助。 

第八條 經費審查依據各社團經費預算申請表及往年社團經費補助運用績效為評量，於

學校核准之年度預算及學生活動費額度內加以適當分配，初審標準如下： 

一、學生社團活動補助金額： 

（一）依各社團所提計畫內自行擔負能力及參照全部社團預算總需求，就

總補助額中予以公平分配。 

（二）社團活動屬全校性，對象為全校師生者，得酌予補助。 

（三）社團活動屬校際性或校外服務性者，得酌予補助。 

（四）社團活動如有實際需要，且經學務處同意得聘請校外專業指導老師

時，該社團得申請指導老師鐘點費之補助。但一學期至多補助每位

老師 20 個鐘點（鐘點費標準由學務處訂定）。 

二、學生社團設備與器材補助： 

（一）依社團性質、社員人數及社團評鑑結果，酌予補助。 

（二）所申請設備器材為社團必需之基本配備，得予補助。 

（三）屬社團活動之必要且不易租借之器材，得予補助。 

三、其他重大申請案件，由學生活動委員會複審核定。 

第九條 接受補助之社團，當學校有重要慶典活動時，課外組得請該社團配合相關之服

務或表演工作。 

第十條 核准補助之社團，應於活動前 10 日至社團活動系統提出申請，經課外組核准後

方得辦理活動，並於活動舉行完畢 10 日內至社團活動系統進行結案，經社團輔

導老師簽核後，連同活動支出單據交至課外組辦理經費核銷作業。如拖延不

報，除不得舉辦下次活動或請求第二次補助外，並列入社團評鑑參考，或視情

節輕重予以議處。 

第十一條 核准補助社團之設備與器材物品，應填具設備器材申購單，送至課外組彙

辦。所購置之設備與器材均需填入學校財產清冊，並列入移交保管，如有短

缺或毀損情事者，應由失職人員負賠償責任，並依規定議處。 

第十二條 各社團請准補助之金額，均需以正式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抬頭書寫「元智大

學」字樣，以憑核銷。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生活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